


 
 

 

投標日期：112年10月2日~112年10月27日上午9時前 

       開標日期：112年10月27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開標地點：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4樓視聽會議室 

                                                北屯機廠04-22218558#63646劉先生 

有關各項投標事宜請洽本府地政局查詢專線：高鐵台中車站地區04-22218558#63643連小姐      

                                                豐富專案04-22218558#63647薛小姐 

                                       

網址：https://gov.tw/a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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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配餘地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一、投標資格：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購置不動產權利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可參加投標（未成年人標購土地應由法定代理人依法繳納贈與稅）。 

二、投標書類：具有投標資格者，均可於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下稱本局）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1日止，於辦公時間內向本局、新市政大樓、陽明大樓、中正地政事務所、

大里地政事務所、豐原地政事務所、北屯區公所、烏日區公所、豐原區公所等處免費領取投標單、投標專用信封及投標須知（如發送完畢，請親至本局索取）。 

三、保證金：投標人應按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清冊內各標號所列保證金金額繳納。 

四、投標方式與手續： 

(一)填寫投標單： 

1.投標人應寫填投標單，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外，如係2人以上共同投1標的者，投標單上應註明應有部分，否則視為應有部分均等，未指定代表人者，以標單

之第一名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2.投標人應於投標單上以墨筆或鋼筆或原子筆填寫投標標的物、並於投標單上書明投標標號、土地標示、「投標總金額」、保證金金額（金額用中文大寫）及投標人

姓名（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應填載法定代理人並蓋章）、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共同投標人眾多，應另填附共同投標人名冊，粘貼投

標單後頁並於騎縫處加蓋共同投標人印章。如有法人投標者，應填明法人名稱、登記文件字號、法定代理人姓名。 

(二)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或漁會開立受款人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之劃線支票（指以前開金融機構為

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私人支票無效）。 

(三)投2標以上者，各標應分別填寫投標單及分別繳付保證金，不得併填1張標單，並應1標1信封。 

(四)投標函件以掛號郵寄為限，應於開標日上午9時信箱開啟前為止，寄達「臺中民權路郵局第83號信箱」，並以落地郵戳為憑（於公告之日起至投標日期前寄達者亦得受

理），親送出售機關者不予受理，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無效，原件退還。 

(五)投標函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更改內容。 

五、開標決標： 

(一)依本局標售公告所訂之日期、時間，由本局派員自開標場所前往郵局取回郵遞之投標函件至開標場所，先行驗明妥封無損後，當場當眾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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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標以各該標售土地所投標價，在標售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為得標（如1筆土地僅1人投標，其標價與底價相同者亦為得標），如最高標價有2標以上金額相同時，當場

由監標人當眾抽籤決定其中之一為得標。 

(三)倘開標日因故停止上班，則開標作業順延至次一上班日同一時間辦理，本局不另行通知。 

六、參觀開標：於標售公告所訂開標日期、時間，得自由進入參觀開標及聽取決標報告，亦可於本局提供之網路直播觀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landtaichung）。 

七、投標作廢：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投標作廢，原件退還： 

(一)不合本須知第一點之投標資格者。 

(二)郵遞投標之掛號函內有投標單而未附保證金者，或僅有保證金而無投標單者(當場不得補繳)。 

(三)所附保證金票據不合規定或金額不足或未書寫「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受款人者。 

(四)投標之掛號函件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資影響開標決標者。 

(五)投標之掛號函件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之處所，或親送開標場所者。 

(六)填用非本局當次發給之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者。 

(七)投標單不按規定內容填寫，或加註附帶條件，或所填內容錯誤或模糊不明或塗改處未蓋章或所蓋印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漏蓋章或印章與姓名不符者。 

(八)投標之掛號函件，逾規定寄達之時間者。 

(九)同一標封內附入兩標以上之投標單或每一投標單填寫購買標的物超過1筆者。 

(十)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標人認為依法不合者。 

(十一)前項各款，如於決標後始發現者仍作廢，該作廢投標單如係最高標者，得以投次高標者遞補。 

八、沒收保證金：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繳保證金不發還，予以沒收： 

(一)得標後不按得標通知規定期限繳納價款者，或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二)得標繳款通知單以投標單所填住址寄發，經通知拒收或通知不到，經郵局2次退回，視為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九、發還保證金： 

    投標人所繳保證金除有第八點各款情事不予發還者及得標人之保證金保留抵繳價款外，其餘均於開標後當日或翌日（以辦公時間內為準）憑投標人國民身分證、投標人

原用印章及投寄投標單之掛號郵件執據無息發還，如係委託他人代領或法人指派人員領取，應出具委託書、受託人及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及其他證明文件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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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票據未當場領回者，由本局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十、地價款繳納辦法：繳款方式為3個月免息分期付款。 

(一)得標人自得標之日起，1個月內連同保證金，繳足得標總價款40％，逾期不繳納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其所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二)其餘得標總價款60％，按月攤繳30％，全部價款於得標之日起3個月內繳清，如不按期限繳納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其已繳保證金概不發還（攤繳期間不計算利息），

該筆土地重新公告標售。 

十一、得標人繳清價款後照現狀點交標的物並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得標人依規定於1個月內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費用均由得標人負擔。 

十二、土地使用現況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前往現地勘查，凡照現況標售之土地如有原使用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局要求任何補償，且

得標人應於得標之日起，負擔承購標的之賦稅及工程受益費。 

十三、標售之土地於標售後，其面積如有不符，應以地政機關實際測量登記面積為準，並按得標價計算總價款多退少補（不計算利息）。 

十四、在開標前倘因非人力所能抗拒之特殊原因而情況變動，本局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或停止標售，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五、刊登報紙之公告或傳播媒體內容，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局公佈欄或現場公告為準。 

十六、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局得於開標前經與監標人員商妥後列入紀錄當眾聲明，但補充事項應不違背本須知之規定。 

十七、得標人如欲辦理融資貸款者，請逕向各金融機構辦理，並由該融資機構先行撥付價款存儲本局指定專用帳戶。 

十八、請投標人仔細研讀本投標須知，除可歸責於本局作業疏失之責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事先要求標單作廢。 

十九、有關各案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以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定發布實施內容為準，如需詢問請電洽(04)2228-9111 轉 65200、65300。 

二十、有意投標者，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依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應於投標時主動在投標單內填具身分關係揭露表說明其與本府之身分關係；違反者，依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項規定處罰。(前揭身分關係揭露表請至本局網站「廉政專區-陽光法案與廉政法令-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身分關係貼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下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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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清冊 

 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案 

標號 區別 段別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面臨道路寬度

(公尺) 

參考面寬、深度 

(公尺) 
標售底價(總價)(元) 保證金(元) 備註 

1 北屯區 溝背段 1 3,138.29 特定商業區 20、8 83、50 756,327,890 75,640,000  

2 北屯區 溝背段 3 6,024.23 特定商業區 28、20 99.5、64.5 1,463,887,890 146,390,000 現況點交。 

3 北屯區 溝背段 5 5,485.16 特定商業區 8 111.3、45 1,239,646,160 123,970,000  

4 北屯區 溝背段 31 6,152.85 休閒服務專用區 12、8 27.9、78.4 1,581,282,450 158,130,000  

5 北屯區 碧柳段 153 7,476.54 特定商業區 12、10 107.9、63.2 1,764,463,440 176,450,000  

6 北屯區 碧柳段 154 8,774.93 特定商業區 12、10 146.5、63.2 2,088,433,340 208,850,000  

7 北屯區 碧柳段 

220 9,975.37 

特定商業區 12、10、25 
147.9、71.5、
26.6*36.6、196.28 

4,496,487,850 449,650,000 
1. 現況點交。 
2. 此 3筆土地併同標售。 

239 6,990.07 

242 2,318.92 

8 北屯區 碧柳段 94 847.73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20、10 16、51.8 133,093,610 13,310,000  

 

 

112 年 9 月編製 

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  

區段徵收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網址： 

註：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案標售土地位置一覽圖請翻至 P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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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台中車站地區區段徵收案 

標號 區別 段別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面臨道路寬度

(公尺) 

參考面寬、深度 

(公尺) 
標售底價(總價)(元) 保證金(元) 備註 

9 烏日區 榮和段 340 199.02 第一種住宅區 40 0.25、52.5 19,746,764 1,980,000 
1. 部分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占用。 
2. 現況點交。 

10 烏日區 新站南段 2-1 19,502.43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40、20、10 192.59、102.84 2,583,974,463 258,400,000 現況點交。 

                                                                                       

 

                                           

 

 

 

 

 

 

 

 

高鐵台中車站地區段徵收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網址： 

註：高鐵台中車站地區區段徵收案標售土地位置一覽圖請翻至 P1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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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案 

標號 區別 段別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面臨道路寬度

(公尺) 

參考面寬、深度 

(公尺) 
標售底價(總價)(元) 保證金(元) 備註 

11 豐原區 一心段 

1110 745.03 第三種住宅區 

32、6 32.31、64.6 142,196,610 14,220,000 

1. 現況點交。 
2. 此 2筆土地併同標售。 
3. 有既有巷道保留範圍，詳

標售土地位置一覽圖。 1112 411.04 第二種住宅區 

12 豐原區 一心段 1113 1,389.18 第二種商業區 10 47.43、23.09*28.88 262,555,020 26,260,000 
1. 現況點交。 
2. 有既有巷道保留範圍，詳

標售土地位置一覽圖。 

13 豐原區 一心段 1115 3,164.58 第二種商業區 32、24、10 
58.25、54.93、

54.75 
734,182,560 73,420,000 現況點交。 

14 豐原區 一心段 1116 798.15 第二種商業區 10 26.8、29.75 130,896,600 13,090,000 現況點交。 

15 豐原區 一心段 1117 325.66 第二種商業區 10、10 11.05、30.18 50,802,960 5,090,000  

16 豐原區 一心段 1118 408.28 第二種商業區 24 13.76、29.75 63,691,680 6,370,000  

17 豐原區 一心段 1120 1,730.02 第二種商業區 10 
48.04*56.8、
30.75*25.31 

301,023,480 30,110,000 現況點交。 

18 豐原區 一心段 1121 1,737.84 第二種商業區 10 56.23、30.75 342,354,480 34,240,000 
1. 有暫置臨時工務所。 
2. 現況點交。 

19 豐原區 一心段 1125 1,324.87 第二種商業區 24 26.27、49.19*52.45 262,324,260 26,240,000 現況點交。 

20 豐原區 一心段 1126 577.43 第二種商業區 24、10 11.09、52.75*53.82 97,585,670 9,760,000 現況點交。 

                                                                                       

 

                                    

豐富專案區段徵收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網址： 

註：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案標售土地位置一覽圖請翻至 P12~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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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溝背段1地號

標號 1

N

北屯區溝背段3地號

標號 2

N

北屯區溝背段5地號

標號 3

N

標號 4

北屯區溝背段31地號

N

4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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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碧柳段153地號

標號 5

N

北屯區碧柳段154地號

標號 6

N

北屯區碧柳段220、239、242地號

標號 7

N

北屯區碧柳段94地號

公兼滯

標號 8

N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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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鐵路台中⾞站地區區段徵收案標售⼟地位置⼀覽圖

圖      例

標售配餘地

都市計畫街廓線
單位:公尺

高鐵五路

高鐵
台中站

高鐵三路

2-1

340

2-1

⾼鐵台中⾞站地區區段徵收案標售⼟地位置⼀覽圖

10



烏日區榮和段340地號

標號 9

N

烏日區新站南段2-1地號

標號 10

N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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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一心段1110、1112地號

標號 11

豐原區一心段1113地號

標號 12

豐原區一心段1115地號

標號 13

豐原區一心段1116地號

標號 14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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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一心段1117地號

標號 15

豐原區一心段1118地號

標號 16

豐原區一心段1120地號

標號 17

豐原區一心段1121地號

標號 18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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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一心段1125地號

標號 19

豐原區一心段1126地號

標號 20

備註：圖面標示位置為示意，非地籍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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